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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新聞選讀   
  

來台旅客登機要求附武漢肺炎檢驗報告 指揮中心：無違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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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

   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秋冬防

疫專案，其中「旅客登機需附 3 日內核酸檢

驗報告」屢遭疑違憲。 

    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

晚間臨時對外說明指出，因應 2019 冠狀病毒

疾病（武漢肺炎）秋冬防疫專案要求「旅客

登機前需附 3 日內核酸檢驗報告」一事，經

相關部會討論共識，相關措施並無違憲 

    羅一鈞說，上述專案是依傳染病防治法

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旅客搭機時應配

合出示 COVID-19 核酸檢驗報告；並依同法

第 17 條第 1 項、第 59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

港埠檢疫規則第 24 條規定，請航空公司於境

外旅客登機前檢查該項檢驗報告，其法源依

據明確，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 

    羅一鈞說，因此秋冬防疫措施除符合法

律保留原則外，也已採行有效達成防疫目的

的最小侵害手段，同時兼顧國人的遷徙自

由、確診個案的就醫權，以及 2300 萬在台國

民的健康權，符合比例原則，並無違憲之虞。

1.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、同法

第 17 條第 1 項、第 59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

港埠檢疫規則第 24 條規定，是否得做為「旅

客登機前需附 3 日內核酸檢驗報告，才能登

機返台」之法源依據？ 

2. 「旅客登機前需附 3 日內核酸檢驗報告，才

能登機返台」，是否違反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

民遷徙自由之規範意旨？  

3. 若我國國民認為上開措施侵害其權益，其法

律救濟途徑為何？ 

 


